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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雄國稅局表⽰：隨著貿易的⾃由化、全球化，現今企業多採跨國交易之營運模式，在世界各地
設⽴關係企業，因跨國關係企業間彼此具有控制⼒，為求獲取⾼利潤，極易以⼈為⽅式操縱相互間之交
易價格或條件，利⽤各國的稅制差異，或企業間不同的租稅負擔，從事租稅規劃移轉利潤，以規避或減

少稅負。

為順應國際間防杜跨國避稅之潮流，⾼雄國稅局於審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特別關注跨國企

業集團是否有利⽤不合常規安排規避稅負之情況，該局並分享查核實例如下：

案例⼀：甲公司申報之營業收入為三⾓貿易型態，卻列報⼤額薪資及旅費等相關⽀出，經請其提⽰員⼯

薪資清冊、⼯作地址、⼯作內容及出差報告單等資料，發現甲公司派駐多名員⼯⾄境外關係企業提供管

理服務，卻未向關係企業收取任何收入，該局遂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下稱：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調增甲公司應收取之服務收入。

案例⼆：⼄公司以不合常規之安排，將⾃⾏⽣產製造之材料以低價銷售予境外關係企業，再由境外關係

企業簡易加⼯後，再售予非關係⼈，致減少⼄公司在臺利潤及應納稅負，該局遂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

定，調增⼄公司之營業收入。

案例三：丙公司將歷年研發成果及製造技術提供予境外關係企業加⼯製造使⽤，賺取營業收入，卻未收

取技術報酬⾦或權利⾦，該局遂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計算調增丙公司應收取合理之權利⾦收入。

案例四：丁公司提供資⾦予境外關係⼈使⽤，未收取利息收入，並為境外關係⼈提供背書保證，以利其

向銀⾏辦理融資，未收取保證⼿續費收入，該局遂依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定，分別調增丁公司應收取合

理之利息收入及⼿續費收入。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在進⾏全球佈局時，就關係⼈間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之移轉或使⽤、服務之提供、

資⾦之使⽤或其他交易類型，應避免有未收付對價、收付對價不合常規或其他以不合常規安排，規避或

減少納稅義務之情形，以免遭調整補稅。【#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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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國際反避稅潮流，加強防杜企業利⽤不合常規安排規避稅負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